绍 兴 市 水 利 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绍市水利行罚字[2012]第05号
被处罚单位：绍兴市九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吴永福
地      址：绍兴袍江金湖湾世纪街172号
被处罚单位绍兴市九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违法占用水域一案，经本局立案调查后，查明：该单位未经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于2011年6月27日以来擅自在马山镇东安村安城西娄等河道内填废土，筑围堰，占用水域面积1189.4平方米。本局认为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查处后，该单位进行了积极整改，已对所填河道内废土和围堰进行自行清除。
为加强河道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1、 处以罚款贰万伍仟元整；
2、 责令自行清除所建河道内构筑物，恢复河道原状。
被处罚单位应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上述处罚内容。所处罚款应持本决定书交至市工行城北支行（帐号：1211014029200116263，地址：市区人民西路52号）。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被处罚单位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绍兴市人民政府或浙江省水利厅申请复议，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或不提起诉讼又拒不履行的，本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一二年四月九日
